
 
 

監察院調查「蘇丹色素辣椒粉風暴」及「寶林茶

室食品中毒肇致 6 名⺠眾死亡」等案件，促請政

府補強食品邊境查驗及稽查管理闕漏，並完善食

安事件處理相關規範，守護⺠眾健康⼈權 

∼緣起與發現∼ 

衛生福利部（下稱衛福部）食品藥物管理署（下稱食藥署）雖⾃⺠國

（下同）104 年起即以非登不可、非報不可、非追不可、非驗不可及非稽

不可等五非系統為核心，強化食安事件預警機制，惟 113 年間，我國連續

爆發數起食安事件，其中「辣椒粉違法添加蘇丹色素」及「寶林茶室食品

中毒」等案件擴及範圍廣泛且嚴重，致全⺠籠罩於食安風暴疑雲中。監察

院⻑期關注食安問題，針對該 2 起事件，監察院調查情形概述如下： 

⼀、辣椒粉違法添加蘇丹色素案： 

邊境查驗為食品輸入我國第⼀道安全把關，然經監察院調查發現，111

至 113 年 2 月間，多達 6 家食品業者自境外輸入 28 批共 28 萬餘公斤含

蘇丹色素之辣椒粉至國內，食藥署均渾然不覺，直至 113 年 1 ⽉⺠眾檢

舉，食藥署始獲知此情，後續下架、封存辣椒粉及相關產品逾 70 萬公斤，

我國食品邊境把關措施，顯存有重大闕漏。 

食藥署如查獲業者輸入違規食品，雖會提高該業者同產地、同貨品分

類號列產品之抽驗強度，但針對查獲違規之輸入食品，該署係逕交由業者

自行選擇退運或銷毀（⼆擇⼀），致生不肖業者選擇先行退運，之後以另

家輸入業者名義，再次輸入該違規產品至國內之不法造假空間。本案違規

輸入中國製造含蘇丹色素辣椒粉之津○公司及相關企業之負責人，即曾於

110 至 112 年間，將遭邊境查驗檢出含蘇丹色素之辣椒粉，退運回香港改

裝至不同貨櫃後，再重行運至臺灣，並以其他公司名義申報輸入，以此躲

避邊境查驗。為防杜不肖業者藉由設立多間公司，再以不同公司名義輸入



 
 

及製造違法食品等不法情事再生，食藥署及經濟部商業發展署（下稱商發

署）應建置跨機關橫向聯繫管道及高風險業者預警名單。 

另調查發現諸多以虛偽樣本送檢、檢驗結果不合格經下游公司退貨後

仍持續出貨予其他不知情公司、變造檢驗報告以取信下游廠商、送驗不合

格後業者未主動通報主管機關等違規情事，均迨至 113 年⺠眾檢舉後，始

經地方政府衛生局查獲，足見食藥署對於業者自主管理實際執行情形，並

無有效查核機制。此外，各衛生主管機關針對本案登載不實資訊之業者，

均僅以食安法相關規定裁處行政罰鍰，未有依刑法第 215 條偽造文書罪責

移送檢調偵辦情形，導致業者面對暴利心存僥倖，嚇阻力道著實有限，食

藥署應⼀併檢討改正。 

二、寶林茶室食品中毒案： 

    寶林茶室係位於臺北市百貨商場美食街之餐廳，提供顧客炒粿條、滑

蛋河粉等異國料理。臺北市政府於 113 年 3 月 24 日接獲該餐廳食品中毒

個案案件通報後，雖二度至現場稽查，惟未能及時針對疑似問題食材及餐

點進行下架、保留、封存等預防性措施及辦理食材與餐點抽驗，致使通報

當日仍有 8 名⺠眾因至寶林茶室用餐而引發腹瀉、腹痛、嘔吐等食品中毒

症狀；且因錯失採樣黃金期，案件迄今仍未能查獲病原菌來源。種種稽查

疏失，均顯示臺北市政府對於辦理食品中毒案件之敏感度及警覺性，猶有

不足。 

    依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（下稱食安法）規定，食品中毒案件調查期間，

得命業者暫停作業、停止販賣及進行消毒，並封存相關產品，然食藥署對

於食品中毒案件涉案業者之停業情節認定，未有明確準則，逕交由地方政

府衛生局自行判定；而國內僅 4 直轄市訂定相關作業原則，且判定業者停

業之態樣及基準各異。食安相關法規雖規範餐飲業者應完成產品責任保險

投保，惟食藥署並無建置勾稽比對機制，中央及地方衛生主管機關均難以



 
 

掌握食品業者投保情形，相關管理稽核機制，確有強化必要。 

    依據食藥署近 5 年食品中毒案件統計資料，約 6 成食品中毒案件均發

生於百貨公司美食街、餐廳、餐館等餐飲業中。現今⺠眾外食文化盛⾏，

為降低食品安全事件之危害，亟待食藥署強化餐飲業者管理與相關規範。 

∼改善與處置結果∼ 

⼀、辣椒粉違法添加蘇丹色素案： 

為防止於邊境檢出蘇丹色素產品，藉由退運後再度復運流入食品鏈，

食藥署已於 113 年 3 月 22 日依食安法第 52 條公告，檢出蘇丹色素產品

應予銷毀，不得退運；並修訂標準作業程序，於邊境檢出違反食安法第 15

條第 1 項第 3 款「有毒或含有害人體健康之物質或異物」、第 7 款「攙偽

或假冒」或第 10 款「添加未經中央主管機關許可之添加物」情事者，針

對同國別及同貨品分類號列產品，於邊境判定不合格後，即採最嚴格的監

視查驗 1 年。 

本次組織犯罪涉案業者，食藥署已廢止其業務登記事項及食品業者登

錄，並且不得辦理食品業者登錄。另針對檢出蘇丹色素不合格的進口商及

其關係企業，採加強監管力道，衛福部請經濟部、財政部比對可能業者名

單，若輸入同品項、同負責人、同地址的業者，不論相關產品來源國為何，

全面納入「監視查驗」對象 6 個月，逐批檢驗蘇丹色素。 

此外，商發署業於 114 年 5 月 28 日強化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服務

網站功能，除使用者檢視公司登記公示資料時，系統同時顯示該公司所在

地址及同址公司家數，使用者可⼀鍵自動查詢列出同址公司清單。 

二、寶林茶室食品中毒案： 

臺北市政府衛生局業修正《食品中毒事件通報、調查、採樣及送驗作

業程序書》，如有死亡、收治加護病房、休克、昏迷、麻痺、語言及吞嚥

困難等情形，立即擴大採檢食品業者製造場所之使用食品、原料或相同來



 
 

源之食品，以利重大食品中毒案件病因物質及原因食品之判明。另，為強

化稽查人員相關知能，臺北市政府衛生局於 114 年 3 月辦理「衛生稽查實

務研習班」，課程內容包括：「食品抽驗業務工作重點及注意事項（含疑

似食品中毒案件處辦）」、「食品衛生稽查業務工作重點及注意事項」等，

以精進該局人員之食品安全稽查能力。 

食藥署亦已於《疑似食品中毒事件處理及採樣操作手冊》增列食品中

毒案件業者暫停作業共通性原則，業於 114 年 7 月 1 日函送各地方政府

衛生局及相關單位供依循。此外，該署持續要求食品業者須將投保資料上

傳至非登不可系統，以全面掌握食品業者投保情形；截至 114 年 7 月 7 日

止，業者已上傳投保證明者比率達 92.3%。 

    衛福部已於 114 年 6 月 4 日修正發布食品良好衛生規範準則，新增

在職食品從業人員，每年至少教育訓練 3 小時之規定，擴大非屬專門職業

人員或技術證照等人員之教育訓練量能，以期強化餐飲業從業人員製備食

品之衛生素養及相關知能。  

 

糾正案 調查案

辣椒粉違法添加蘇丹色素案 

糾正案 調查案

寶林茶室食品中毒案 

https://www.cy.gov.tw/public/Data/114mo/114%E7%A4%BE%E6%AD%A30008.pdf
https://www.cy.gov.tw/public/Data/114mo/114%E7%A4%BE%E6%AD%A30008.pdf
https://www.cy.gov.tw/public/Data/114mo/114%E7%A4%BE%E8%AA%BF0014.pdf
https://www.cy.gov.tw/public/Data/114mo/114%E7%A4%BE%E8%AA%BF0014.pdf
https://www.cy.gov.tw/public/Data/114mo/114%E7%A4%BE%E6%AD%A30001.pdf
https://www.cy.gov.tw/public/Data/114mo/114%E7%A4%BE%E6%AD%A30001.pdf
https://www.cy.gov.tw/public/Data/114mo/114%E7%A4%BE%E8%AA%BF0001.pdf
https://www.cy.gov.tw/public/Data/114mo/114%E7%A4%BE%E8%AA%BF0001.pdf

